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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校与长安银行榆林分行银校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4月 12日，我校与长安银行榆林分行银校合作签约仪式在行政

楼四楼会议室举行。我校党委书记张新柱、校长许云华、副校长张晓，

长安银行榆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建芸，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佳宏

出席签约仪式。

许云华希望与长安银行在智慧校园建设、投融资业务、教育基金

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也希望双方今后将开拓创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共同开启“银校合作”的新高度、新篇章，进一步深化合作、共



担使命、共筑梦想，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肩服务榆林地方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刘建芸对榆林学院认可和支持长安银行榆林分行的业务发展表

示衷心感谢。他表示，长安银行将充分发挥品牌服务与战略优势，为

榆林学院的智慧建设和发展提供最优金融服务；希望双方不断拓宽合

作领域，在互利共赢中共同发展，为榆林教育贡献力量。

长安银行榆林分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冯建军、个人金融部总经理

乔瑞、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彭倩及开发区支行行长冯海龙，我校国资处、

财务处、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及教育发展基金会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2.关校合作促发展，互利共赢谱新篇

—榆林学院专家团赴榆林海关交流座谈

2021年 4月 25日下午，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科研处、教务处及

各院系的十余名博士组成的专家团，到榆林海关进行交流座谈，国有

资产管理处处长韦随才、科研处主持工作副处长高平强、教务处副处

长陈小辉参加了此次活动。

榆林海关关长高卿等领导对专家团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在海关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专家团首先参观了海关综合检测部实验室，各类先

进科研设备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我校专家团对榆林海关的实验室建

设发展取得的成绩予以了高度评价。



参观结束后，学院专家与榆林海关领导班子在会议室进行了座谈

交流，韦随才结合榆林学院校史，对榆林学院一脉相传、源远流长的

红色基因进行了精彩的介绍.各位博士也纷纷踊跃发言，与海关的各

位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

通过此次交流，双方在科研平台建设、项目成果建设、人才交流

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为进一步的合作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校将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携手榆林海关，共促发展，互利共赢，

为榆林市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3. 我校开展 2021年度榆林学院实验室实验室安全检查

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度省属高等学校实

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2021年 5 月 8 日下午，由国

有资产管理处牵头，与教务处、科研处、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组成的

检查组对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进行了安全检查。

检查组结合实验室提交的《自查自纠报告》和《安全隐患自查台

账》，并对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中的要点

进行了针对性检查。经检查发现实验室的整体运行状况良好，但仍存

在一定安全隐患和问题，经整理后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单位，要

求及时整改，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我校将进一步将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常态化，坚持再检查、再整

改的工作机制，彻底排除安全隐患，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实验环境。



4. 美特教职工住房搬迁工作有序进行

为解决现阶段我校学生公寓严重不足的问题，保证下半年新生到

校正常住宿需求，经 2021年 4月 12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拟将好

美特教师公寓改造为学生公寓使用。我校本着保证发展、兼顾民生的

原则，将教师公寓迁至东南角 14号新公寓楼，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

织实施。

我校经过研究，根据住户的使用及搬迁需求，形成了具体的方案。

本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学校会议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分配房间，参

与会议的部门有纪委、审计处、财务处与国资处，于年 5月 20日上

午 9：30行政楼二楼会议室组织抓阄分配房间号，并将结果在微信群

进行公示，为后续的搬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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